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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了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

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阳能科技公司”）下属中节能（临沂）光伏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沂农业公司”）及中节能光伏农业科技（招远）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远公司”）拟将其部分光伏发电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的

方式与中节能（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节能租赁”）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24,000 万元，综合资金成本不超 6.5%，期限 5 年。太

阳能科技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保证担保。  

一、融资租赁关联交易业务概述  

2013 年底，临沂农业公司及招远公司通过与聚源融资租赁(太仓)有限公司签

订融资租赁售后回租合同，融资 23,000 万元（其中临沂公司融资 18,400 万元，

招远公司融资 4,600 万元），期限 5 年，该笔融资租赁业务 2018 年底即将到期。 

目前，临沂农业公司及招远公司拟将其部分光伏发电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的

方式与节能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24,000 万元（临沂农业公

司融资不超 19,000 万元，招远公司融资不超 5,000 万元），综合资金成本不超

6.5%，期限 5 年。太阳能科技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保证担保。  

截止 2018 年 10 月底临沂农业公司资产负债率 57.48%；招远公司资产负债



率 67.17%。太阳能科技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保证担保，在年初股东大会批复的

担保预算范围之内。 

节能租赁的控股股东是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

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过 2018年 12月 4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和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

发表了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中节能（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洛阳道 601 号（海丰物流园 9

幢-1-4-103）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李俊锋 

注册资本：5 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股股东：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2.25 亿元，出资比例为 45%；中

节能（天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1.5 亿元人民币，出资比例为 30%；中国节

能环保（香港）投资有限公司下属卡瑞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1.25 亿元人民币等值



美元，出资比例为 25%。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持有节能租赁 100%

股权，为节能租赁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历史沿革： 

节能租赁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在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注册成立，

期初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2015 年末节能租赁注册资金增加至 5 亿元人民币

（含外资）已足额到位。节能租赁成立至今，已经累计运作十余个融资租赁项目，

总资金投放额超过 10 亿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节能租赁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875,894,340.50 元，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206,687.75 元（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节

能租赁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749,107,989.94 元，净资产 504,477,363.04 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节能租赁与公司同属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关联方失信情况 

经查询，节能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融资租赁关联交易出售、回购的标的物为公司下属临沂农业公司及招远

公司合法拥有的部分光伏设备。  

1、租赁标的物：临沂农业公司持有的河东光伏农业科技大棚电站项目

20.0MW 发电工程有效资产，以及招远公司持有的烟台蚕庄太阳能光伏 9.8MW

发电工程有效资产； 

2、资产类别：固定资产（机器设备）；  

3、所在地：山东省临沂市汤头镇沟南村，以及山东省烟台招远市蚕庄镇小



诸流村东。 

4、交易标的账面价值：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临沂农业公司持有的河东

光伏农业科技大棚电站项目 20.0MW 发电工程有效资产的净值为 19,920.2 万元；

招远公司持有的烟台蚕庄太阳能光伏 9.8MW 发电工程有效资产的净值为

7,336.01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利率是公司在参考同期融资租赁市场利率的基础上，与节能租赁

协商确定。本次融资租赁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5%至 20%，综合

资金成本不超 6.5%。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融资金额：不超人民币 24,000 万元； 

2、租赁期限：5 年； 

3、综合成本：不超过 6.5%； 

4、太阳能科技公司提供担保。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临沂农业公司及招远公司的前次融资租赁业务年底即将到期，该两家公司资

金缺口较大，需要继续进行融资，以保证两家项目公司生产经营所需。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本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与节能租赁新发生关联交易；截至公告日，公

司下属子公司在节能租赁融资累计发生总额为 12,000 万元。 

八、授权事项 

提请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与节能租赁签署相关协

议。 

九、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先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下属子公

司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公司经营业务

资金需求，优化公司融资结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程序合法合规，关

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太阳能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

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就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等事项尚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临沂农业公司及招远公司与中节能

（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交易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降低融资成本，拓宽融

资渠道，该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太阳能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先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



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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